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单位名称：市人防办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时间：2017年2月9日
	编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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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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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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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
频次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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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人民防空法》第25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已经修建或者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进行维护管理使其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省政府第358号令，2013年1月10日公布）第4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人防工程的维护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
《黄石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黄石政规[2016]11号，2016年9月22日修订公布）第41条第2款：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等单位的人民防空工程由工程所属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费用；其他人民防空工程由所有权人或使用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费用。
	市人防办
	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
	10％
	1次∕年
	实地检查
	1、 是否落实岗位责任；
2、 是否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
3、 是否落实消防管理制度；
4、 是否建立维护保养档案；
5、 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
	

	2
	人防工程专用设备质量的检查
	《人民防空法》第23条第2款：人民防空工程专用设备的定型、生产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市人防办
	人防专用设备使用单位（市场主体）
	30％
	1次∕年
	实地检查
	1、是否具备人防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从业能力；

2、人防设备产品出厂前，是否经过人民防空防护（防化、信息系统）设备产品质量检测（验）机构逐批检测合格；

3、是否按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人防设备图集组织生产安装相关设备；企业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4、是否按照从业能力相关要求生产安装产品；

5、是否存在扰乱市场行为。
	

	3
	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检查
	《人民防空法》第23条：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工、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湖北省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12条第2款：人民防空工程实行质量监督管理和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防空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黄石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黄石政规[2016]11号，2016年9月22日修订公布）第24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防护部分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并委托具有人防工程质量监督资格的机构具体实施。
	市人防办
	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
	30％
	1次∕年
	实地检查
	是否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4
	人民防空教育的检查
	《湖北省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23条第4款：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防空教育的指导和检查
	市人防办
	各级人防重点城市城区中学（非市场主体）
	10％
	1次∕年
	实地检查
	1、 是否建立协作配合机制；
2、 是否建立人防系统内部的整体联运机制；
3、 教育机构建设情况；
4、 教学时间是否保证；
5、 是否定期组织疏散演练；
6、 是否有分管人防知识教育工作的校级干部、配备专门的授课老师；
7、 是否定期组织师资培训；
8、 是否有人防教育基地。
	


说明：对照省级抽查事项清单，省级人防办有5项抽查事项，我办只有4项抽查事项，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关于对人防警报设施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事项：抽查的依据为《人民防空法》第35条第2款：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湖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第7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第21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抽查的对象是人防警报设施设点单位。而我市在警报器的管理方面，采取的是自身工作人员进行维护管理，并非由所在单位维护管理，所以并不存在抽查事宜。
